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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       理       情       形

	項次
	內            容
	

	
	1、 通案決議部分：
	

	(一)
	中華民國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所列未送院會處理項目，除確有窒礙難行者再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其餘均照各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至送院會處理項目，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獲結論者，交付表決，並依表決結果通過；另黨團協商之凍結內容經併委員會凍結案處理，依協商結論通過者，均不再於宣讀本中一一敘明。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二)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協商結論，均應依通案決議辦理，不再逐一於各單位協商結果敘明。各單位均應切實依通案決議核實分別刪減，惟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如逾通案決議刪減比例，以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為準；未達通案決議刪減比例，則增加減列不足之數。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三)
	鑑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全球疫情持續發展，國際間之各類活動銳減，航空客運亦多數暫停。爰要求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除國家發展委員會及文化部主管（管理）之基金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教育部、科技部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管理）基金編列之「大陸地區旅費」及「國外旅費」減列15%，其餘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編列之「大陸地區旅費」及「國外旅費」，均減列30%。
	本基金未編列是項預算。

	(四)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國營事業編列「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計畫」2,855 億元，主要投資項目包括電源開發及電力擴充、石油煉製及天然氣產能擴充、擴建供水設施等。然因近年來，國營事業固定資產投資計畫及各項投資建設仍尚有低度利用或閒置情形，究其原因，為其前期規劃作業未盡完善，亦未審慎評估計畫可行性，致使後續執行遇有地方政府反對或環評未過等窘境，導致計畫停辦，且部分計畫亦缺乏辦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為避免各國營事業投入資金後，因執行欠佳等情形停止辦理，並使其投資得以發揮最大效益，爰要求經濟部、財政部及交通部等國營事業單位分別向立法院經濟、財政、交通等委員會提出改善固定資產建設投資計畫前期報告及閒置或未達經濟效益之投資設備運用情形之檢討報告。
	非本基金主管業務。

	
	一、作業基金─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
	

	(一)
	近來局限空間所造成勞工死亡之案例時有所聞，究其根本即是雇主或勞工不知其生產作業環境，會面臨缺氧或高濃度硫化氫之危害。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為專責預防職災的中央主管機關，平時未見其針對局限空間危害預防加以宣導，對於相關作業及事業單位亦缺乏掌控，勞工實際作業必要之標準作業程序等資料或指引，也未有效製作提供事業單位及勞工參考使用，顯見該署難失其責，爰針對109年度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宣導」預算編列3,960萬元，凍結50萬元，俟其提出完整檢討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始得動支。
	本部已於109年12月2日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在案，並依立法院109年12月25日台立院議字第1090704613號函同意動支。

	(二)
	近來高空作業車屢屢發生勞工墜落意外，造成多名勞工連續死亡意外。查該項職災類型，多屬臨時性、承攬性工作，且為小型高風險包商所承攬；歷年多次事故發生原因、場所業經媒體披露，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理應妥加規劃，積極推動各項預防性措施，或者強化教育訓練及廣為宣導。該署雖然已在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作業基金編列「職災預防輔導與安衛設施補助」，然不見其推動高風險事業安全衛生輔導具實際成效，爰針對109年度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職災預防輔導與安衛設施補助」預算編列5,675萬元，凍結50萬元，俟其提出完整檢討書面報告及研議如何確保搭載設備的強度研議移動式起重機連接搭乘設備納入危險性設備定期檢查範圍，送交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始得動支。
	本部已於109年12月2日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在案，並依立法院109年12月25日台立院議字第1090704613號函同意動支。

	(三)
	近來營造業勞工職災事故仍持續發生，雖加強檢查仍未見明顯改善。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亦積極推動營造業勞工安全監督改善、老舊危險性設備體檢、中小型營造工地輔導改善及透過職業工會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然因缺乏具體成效指標，難以評估實際辦理成果與績效。甚且所謂勞工安全監督改善，其在營造業職災減災的目標、定位與預期成果，職安署並未對外說明。爰要求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提出完整檢討報告送交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一、鑒於營造業每年職災死亡人數為全產業之冠，為達成「全國職場減災精進策略（簡稱330減災策略）」之關鍵績效指標，勞動部於「建構智慧化產業安全衛生監督管理機制中長程個案計畫(108年-112年)」訂定營造業職災減災目標，以近5年(102至106年)營造業職業災害給付千人率之平均值11.260為基礎，自108年至112年，每年降低3%，5年共降15%。統計108年營造業職業災害給付千人率為9.073，較107年的9.385下降3.3％，較近5年(102至106年)營造業職業災害給付千人率之平均值11.260下降19.4％。
二、本項業於109年8月4日以勞職授字第1090203125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四)
	109 年度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投融資業務成本」項下「投資業務成本」中「服務費用」之「專業服務費」科目項下編列委任律師處理國外投資訴訟事務費3,303 萬8 千元，係為委任律師處理國外投資馬多夫相關訴訟案。經查：該2 件訴訟案，後續尚處於法律程序中，而該案歷年編列委任律師處理訴訟事務費，以處理涉訟之法律程序相關問題，惟104至108 年8 月底之預算執行率僅各為11.17%、0.67%、3.71%、1.11%及3.10%，歷年執行率甚低，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允宜審酌訴訟進度，核實編列預算並督促訴訟進行。
	一、本項國外投資訴訟事務費之編列係因應馬多夫事件訴訟案，由於分別有兩清算人(Picard和Fairfield)對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提告，較難估計相關訴訟程序之進展，訴訟前期執行率較低，若進入較為複雜的證據開示程序，則可能產生大量費用。
二、Picard案一審破產法院雖駁回原告之訴，惟二審之第二巡迴法院駁回該決定，且最高法院亦駁回調卷令之聲請，該案將回到破產法院開始進行相關審理程序。Fairfield案破產法院法官已裁定駁回清算人之相關主張，口頭命草擬和解協議，但清算人已提起上訴。
三、未來仍持續面臨兩案同時審理之訴訟進程，其不確定性仍高，將持續與律師聯絡並觀察兩案近期進展，據以調整未來相關預算編列。
四、本項業於109年7月29日以勞金授字第1091260748號函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五)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於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作業基金預算，編列辦理工作環境暴露石綿之勞工長期追蹤調查計畫，辦理石材製品製造業等石綿暴露高風險行業進行暴露評估研究，對因工作中石綿暴露勞工，進行追蹤調查，並提供石綿職業暴露之健康危害預防建議。然而，考量石綿已被禁用，仍應研究國際組織與先進國家對於勞工石綿政策之作法，對於目前仍有潛在石綿暴露高危險群存在，如建築物維修及裝潢作業等作業勞工，宜從暴露石綿事業單位資料庫勾稽勞工保險等資料庫，進行石綿暴露作業勞工致癌風險評估等研究。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可積極辦理裝潢作業等勞工之石綿暴露評估與健康狀況調查，針對篩選出疑似工作中暴露石綿之勞工，進行個案訪視及長期追蹤，爰請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於3 個月內就上述內容進行研究規劃，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報告。

	一、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近年積極辦理作業環境暴露石綿之勞工長期追蹤調查計畫，已完成石綿相關職業性癌症認定之參考指引的具體修訂意見、分析先進國家石綿安全管理法與石綿健康危害救濟法等相關法規、完成煞車維修作業勞工的石綿個人採樣測定評估與問卷調查。已建立石綿暴露高風險事業單位及勞工資料庫、並完成建築物拆除與維修及裝潢作業等作業勞工之石綿暴露評估與健康狀況調查、疑似暴露石綿引發職業病勞工個案追蹤調查、及完成評估含石綿產品運用於製程之使用情形等，以瞭解勞工暴露石綿之情形，保障未來勞工不幸罹癌等職業病求償之依據，以及提早發現職業病，並做好預防工作。
二、本項業於109年7月22日以勞授研評字第1093560294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六)
	鑑於勞工保險老年年金年資給付率高達1.55%，實質費率約12%，與我國實質費率相仿國家之年資給付率僅約一半，2018 年勞工保險費用給付收支已出現逆差，依勞工保險局委託辦理「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精算及財務評估」若維持現行勞保費率及給付制度，本基金恐於2026 年破產，事涉上千萬勞工之生活安全保障。爰依「預算法」第52 條第2 項規定，要求勞動部3 個月內就「勞工保險年金改革方案原則、步驟、執行方法」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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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因應勞保財務問題，勞動部將參酌先進國家年金改革經驗，透過多管齊下之開源節流措施，循序漸進方式，賡續推動勞保年金改革。又考量前推動年改期間，外界提出諸多意見，故勞動部已邀集專家學者成立研商工作坊進行研議，並持續蒐集各界意見，對外說明改革之必要性。之後會就各種可能面向進行評估，提出具體可行方案，以保障勞工退休生活。
二、本項業於109年8月13日以勞動保1字第1090140370號函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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